关于做好2010年度在职干部攻读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委组织部、辖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各部委办局，市各公司、直属单位组织人事处：

为了进一步实施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战略任务，加快培训我市高层公共管理人才，根据《2010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点》和《常州市2010年人才工作要点》要求，今年我市将继续委托苏州大学在常州举办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对象与条件

全市各级机关、非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机构以及社会各界有志从事公共管理的在职人员。报考人员应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一般应获学士学位）、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2010年7月31日），身体健康。报名采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推荐和自愿相结合的方法，报名人员应按相应的干部管理权限履行组织审批手续。
二、报名时间、地点与程序

预报名时间：2010年3月20日至2010年5月20日；报名地点：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常州市北直街35号107室）；联系人：翟鲁明；联系电话：86620517、86600570,网址：www.czks.cn。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对象，请至常州考试网（www.czks.cn）下载填写《报考公共管理硕士资格审查表》，经单位同意盖章后交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办理预报名手续。

正式报名时间由国务院学位办确定，公共管理硕士报名工作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资格审查相结合的形式。网上报名，即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有关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现场资格审查，报考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均需原件）及填写好的相关报名表格，参加苏州大学研究生院组织的资格审查。

三、考前辅导

    MPA考前辅导工作由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承担，考生可根据需要，自主报名参加学习。

四、考试科目及方式

公共管理硕士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时间为2010年10月下旬（具体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英语、公共管理基础、综合知识（语文、数学、逻辑）等4门。其中，政治理论考试及面试由学校单独组织，在联考结束后进行。

五、招生人数

2010年苏州大学在常州招生人数为50人。

六、培养与学位授予

公共管理硕士（MPA）生培养方式为委托培养，学习时间为3年，授课地点主要在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

采取自学和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进校不离岗”，实行学分制度。完成培养方案的要求，课程考试合格，通过论文答辩者，经苏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后，颁发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

七、有关费用
2010年苏州大学MPA培养费总计人民币3.2万元。关于学习经费问题，按照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常州市人事局、常州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参加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教育的规定》（常组发〔2007〕21号）的文件精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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